


合同编号： YAZCHD2025-56

项目编号： YAZCJC2025-38

采 购 合 同

(以下简称甲方)采购人：延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以下简称乙方)供应商：陕西华之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

关规定，经延安市财政局批准， 并经竞争性磋商采购，确定乙方为延安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实施全过程验收

审计(项目编号： YAZCJC2025-38)政府采购项目成交供应商。 为明确甲、

乙双方责任，经甲、 乙双方充分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一、 知识产权： 即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中标服务时，不承担任何涉

及知识产权法律诉讼的责任。

二、 服务期： 合同签订之日起 3年 。

三、 交货 (服务)地点： 甲方指定地点。

四、 运输： 保证资料齐全、 安全移交到指定地点 。

五、 保险： 项目需要购买保险按要求购买。

六、 合同总价即成交金额，合同总价一次性包死，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

不受市场价格变化和其他任何因素的影响。成交金额为人民币叁拾染万伍

仟元整 (¥375000. 00)。

七、 质量保证

(1) 乙方应当保证所提供的服务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 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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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并在服务期内、外应对由于提供服务的缺陷而产生的质量问题负责。

(2) 在服务期内，如果发现提供服务的质量、 服务内容等存在与合

同中任何一项不符，甲方应在最短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索赔，

同时通告采购代理机构 。

(3) 乙方应当明确售后服务公约等其他服务条件 。

(4) 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

八、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 甲方向乙方提供本项目审计所必需的全部资料 (清单作为合同

附件),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 完整性、 合法性负责 。

(2) 甲方协调项目组织施工相关单位配合乙方的工作，为乙方提供

必要的工作条件 (如办公场所、 基础办公设施等)。

(3) 甲方及时就审计中发现的问题与乙方进行沟通，并督促相关单

位落实整改。

(4) 甲方按照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审计服务费用 。

(5)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不称职或不负责任的审计人员 。

(6) 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工作进度和质量进行监督和检查 。

(7) 乙方根据国家法规和行业标准，独立、 客观、 公正地履行审计

职责，并对审计结果的准确性、公正性负责。

(8) 根据项目需要，乙方组建具备相应资质的项目审计组，并将名

单报甲方备案。 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更换项目负责人。

(9)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完整、真实的审计资料，有权询问甲方

及相关单位人员，有 权进入工程现场进行实地勘察。

(10) 乙方在审计过程中， 发现重大问题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向甲

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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